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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舞蹈治療這個名詞可以追溯至：美國一位舞者 Marian Chace 在 1942 年受邀至華盛

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她以身體自由舞動的方式協助精神

疾病患者抒發情緒、增進互動與身體覺察；在 1947 年心理治療的工作報告中，Chace 提

出「舞蹈治療」這一個新的稱呼（American Dance Therapy Association, 2015）。然而，在

二十世紀心理治療學派百花齊放的發展中，在美國精神醫學的治療系統中，這門以身體

表達為主的「舞蹈治療」被列為「另類治療」（alternative therapy）或是「輔助性治療

（adjunctive therapy）」（Goodill, 2005）。這個情況直到 1996 年，美國健康保險局給予舞

蹈治療心理健康給付，2000 年舞蹈治療已被美國聯邦政府（U.S. Federal Government）

認定為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領域的一環，2000 年紐約州政府率先認可舞蹈治療為

創造性藝術治療之一支，之後各州跟進，取得創造性藝術或表達藝術治療證照者

（Licensed of Creative Arts Therapist/Licensed of Expressive Therapist）可以於社區獨立執

業（New York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2015）。 

從 1942 年到 1996 年約 50 多年的時間，諸多舞蹈治療師前輩們他們長期耕耘並爭

取各種機會，如在大學設立研究所、在醫院開闢舞蹈治療工作、在社區推廣舞蹈治療，

以取得社會的認可與證明自己不只是跳跳舞帶來的療癒紓解，也不只是運動體能課，而

是一項新的心理助人專業學門。第一代舞蹈治療師 Chace、Schoop、Whitehouse 和 Éspenak

等人，她們從現代舞的自由精神而發展情感表達為舞蹈治療團體的工作基礎（Lewis, 

1979）。因這一些前輩們有豐富的動作經驗，對於身體有相當的直觀能力，能夠憑藉經驗

而敏銳地捕捉身體所傳遞的非語言訊息，她們大多以身體舞動，協助病患表達內在感情，

因此其應用性很強，然而在理論的「說法」和實際的「應用」中間，卻有相當大的可能

性和不少的模糊性。第二代的舞蹈治療師其背景來自各相關領域，他們想在應用之外，

能有相關知識來支持這個學門。跟第一代相較之下，較大的改變是身體動作必需伴隨口

語的共同合作以及透過研究建立身體動作的評量工具（Davis & Hadiks, 1994; Levy, 

1988）。 

Dosamantes 認為第二代舞蹈治療師在 1970 年代時提出理論和臨床的發現，跳脫了

原先的舞蹈格局，跟心理學門之間有了對話，對於舞蹈治療後來的發展有了重要的影響

（Dosamantes, 1997）。這一些從實務工作而來的研究，使得舞蹈治療受到重視，專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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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浮現。美國在 1996 年建立起舞蹈治療的專業訓練，舞蹈治療師大多從事心理健康和

特殊教育領域、醫療疾病工作（Goodill, 2005）。1990 年代之後，舞蹈治療在同儕匿名審

查的學術期刊發表許多研究，探討舞蹈治療在各領域的工作概念和應用，並在專業研討

會中也發表研究主題（Cruz & Sabers, 1998）。同時也藉著臨床心理及醫療科學的基礎研

究而有多樣性的應用發展，為舞蹈治療提供知識的基礎。 

美國舞蹈治療發展至今約 70 年，這種有創意、表達性的心理治療方法，影響了人

們對身體的開展與重視。本文將對從台灣舞蹈治療的現況做一回顧與對未來的展望，以

下分別對在台灣的開始、舞蹈治療協會的成立、以及目前的學術研究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優勢提出個人之淺見。 

 

貳、舞蹈治療在台灣的開始 

 

1982 年的台灣，其時代背景正是社會正開始進行自由化的改革，漸次解除非常時期

的管制。言論、出版、流行歌曲、舞禁也剛開始解除，人們渴望改變，並有著開放的心

態接受新的事物。當時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科主任沈楚文醫師，有感於住院及日間留院

的病患，時常一整天坐著不太動也不參與活動，希望患者能「動動身體」不那麼退縮，

而聘請李宗芹到醫院擔任舞蹈治療師。當年在榮民總醫院有針對日間病房、慢性病房而

成立的團體舞蹈治療；以及對於一些特別需要的患者另排「個別舞蹈治療」。在醫院的工

作模式由醫師帶領病房工作人員討論與了解病患的狀態、提醒注意事項，以及各團體的

目標及方向等，舞蹈治療工作團隊有住院醫師、職能治療師與病房的護理人員共同參與，

在醫院工作人員的支持之下，發展舞蹈治療於臨床應用。 

醫院是科學知識的重要實踐場域，強調的是理性與秩序，而舞蹈治療是藝術的、創

意的、且重視感性層面。在醫院理性的科學知識裡，增加了舞蹈中身體表達的知識與其

感性，這種搭配就像是那個時代對身體的氛圍－「既好奇又擔心」。人們喜歡創意，也喜

愛身體舞動的自由，卻也在理性的思維中，擔心著舞動身體的自由可能帶來的失控。在

這種情形之下，當時以創造性的動作元素（空間的大小、路徑、力量輕重等）帶領患者

覺察身體與表達自我，進而辨認自己的情緒感覺、看到自己與人的互動方式，為精神疾

病患者提供了一個與自己連結的基礎，且這個方法讓團體成員、治療師與患者之間的互

動增進了，此種方式打開了台灣的「舞蹈治療學」基礎工作，這個創造性探索的基礎也

是當時台灣社會在身體運作上可以開展的向度。 

1987 年應夏林清教授之邀，李宗芹至輔大心理系開設舞蹈治療課程，並在台北市教

師研習中心將舞蹈治療中的「身體覺察」、「身體表達」與「人際互動」帶入教師知能學

習課程中。自此，在 1987 年到 1999 年之間，舞蹈治療從醫院走向了教育系統。從創造

性身體運作的方法中發展教師自我成長以及發展師生之間的關係，當時的侯務葵、陳雪

麗、陳淑琴等教師將創造性身體運作帶入其班級中並發表創造性身體運作對於學童成效

的文章（夏林清，1991）。此時期的國高中輔導中心、大專院校輔導知能研習辦理許多舞

蹈治療工作坊，還有社福機構如育幼院、照護家園、婦幼中心的家暴團體等等亦需要此

類不同於傳統心理治療方式，這一些加速了舞蹈治療的應用，這個時期的舞蹈治療主要

的方法為創造性的運作與自我的連結，此時期有幾位心理系畢業學生張莉英、王梅君、

許中光、凌坤禎等人亦進入社會場域中工作，將舞蹈治療的身體運作應用在其所屬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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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如北投 818 醫院等，亦有少數零星個體將舞蹈治療的基本概念帶入社會場域中需

要者身上。 

舞蹈治療的創造性方法中，有關身體探索的活動，可以是簡單的移位動作、看似玩

耍的遊戲，或自發性的動作等等…，由此來探討自身的感受與個人有所連結的心理議題。

亦即，透過身體的「表達」以及更多的身體探索能促進人們在舞動中對自我有另一面向

的「認識」，這個動作的歷程會觸動自己的深層感受，讓身體、經驗和意識之間距離縮短，

而「整合」自己，這個過程是舞蹈治療成為心理諮商輔導的另一種選擇（Chaiklin & 

Wengrower, 2009）。可以說，舞蹈治療最主要處理身體所引發的心理素材，讓看不

見的心理素材，在身體運作中成為細微但是明晰的存在。是這樣的切入點，身體才

能做為通達存在的可能之場，也因為與心理的連結才能在心理轉化上具有關鍵地位， 

 

參、舞蹈治療研究協會之成立與現況 

 

1999 年 921 的集集大地震推動舞蹈治療協會的成立1。這是「心理治療」與「藝術

團體」的合作，也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模式：表演藝術團體對於藝術媒材相當熟練，輕易

地藉著媒材將人們帶入自我表達；表達後到心理層面的連結，正是心理治療可以著力的

地方。心理治療工作者的訓練基於心理治療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而建立的治療系統，從

症狀進行了解與後續治療；而藝術活動是從人們所表達的內容為主要的理解，進而產生

的交流互動，因此，藝術工作者對於表達意義的了解會有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儘管各自

的理論方法有所差異，而大家共同的目標是一致的：期望能對地震後人們的心理復原提

供支持，在經歷中重新建構意義。在共同合作中對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亦有感於創傷後

的人們面對了許多與身體有關的問題，如睡不安穩、沒有食慾、害怕、恐懼、擔心等這

一些身體的感覺，而舞蹈治療的身體探索如放鬆和延展的動作能緩解焦慮與緊張，因而

促發成立一個組織，讓大家能多方交流。之後，以此次的工作人員為主及熱心人士的支

持鼓勵之下，成立籌備處申請專業協會。2002 年核准成立「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走

向專業組織2。值此時期，文化建設委員會有感於藝術的社會意義，而支持「藝術療癒」，

舞蹈治療研究協會亦在此背景下於 2001 年、2002 年，連續承辦兩次國際舞蹈研習營，

其中「舞蹈治療」為主要重點課程。 

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成立至今已進入第 14 個年頭，大致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由創會理事長李宗芹創建本協會，擔任兩屆理事長，在其任內確立協會三大發展軸向（專

業課程訓練、教育推廣課程、社區專案課程），完成舞蹈治療專業學程及專業認證

（Certificate Dance Therapist, CDT）之規劃，通過台灣舞蹈治療研究協會舞蹈治療學程

實施辦法（邱惟真、蔡佩珊、王珮玲、周明德，2010）。這當中有兩項重要意義：第一、

                                                 
1
 當時文建會委託表演藝術聯盟承辦「藝術心理輔導」研習課程，在文建會、全國教師會及中部地區相關

單位的支持下，推動藝術扮演一個緩解機制。李宗芹擔任藝術心理小組召集人；心理重建課程為台大心理

小組吳英璋教授帶領之 921 研究小組支持成員林耀盛、姜忠信、洪福建以及柯書林等老師；表演藝術團

體為平珩老師邀請優質藝術團隊；此藝術心理輔導營隊，每梯次為三天的研習營，共推十梯次，在兩個

月的期間進入南投區工作，十梯次共計參與人數達一千多人（表盟報告，2000）。 
2
 向下列人士誌謝：吳英璋教授與當時博士生林耀盛、姜忠信、洪福建、研究助理柯書林；精神醫師宋維

村、王浩威；張中煖、平珩等以上諸位以及行政支援的金崇慧女士、黃梅芳女士、李美玲女士。除此之外，

感謝吳靜吉教授創意的開幕式。在此向已故舞蹈家羅曼菲致敬，感謝她的開幕舞序。感謝所有在這過程中

協力的朋友們，能催生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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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治療走向專業學協會認證、以保有獨立發展性，避免受制主流思維或政策；第二、

舞蹈治療開始有自身培訓系統，以能在台灣培訓自身人才，不須完全仰賴留學途徑。 

李宗芹卸任，前兩屆之理監事，除了邱惟真與王薇婷外，其餘均退居幕後，由新生

代全面接手。由協會培養之舞蹈治療師開始擔任協會之理監事，理監事大幅改選，朱慶

琳、邱惟真接任第三、四屆理事長，協會進入第二階段發展。仔細觀察前後兩個階段理

監事之組成，即可發現明顯的差異：第一階段發展，本協會在草創期，需要各界的支持

與協助，而各界先進也都願意在李宗芹的號召之下提供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受到大學教

授的鼎力相助；到了第二階段（第三屆之後），理監事會大幅改組由實務工作者承擔起大

部分的運作，然亦漸漸顯露出本協會之發展瓶頸。從較積極的面向來看，新生代接手，

凸顯了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進行協會之運作，但新生代在台灣紮根不深的情形下，無法

接續前兩屆所累積的社會資源，且以實務工作者為主的理監事，仍以單打獨鬥的方式為

主要生存方式，如此便喪失了舞蹈治療協會當初成立的集合眾人之力的意義（邱惟真，

2014）。 

雖然實務工作耕耘的軸線在於應用上，然舞蹈治療協會面臨到的瓶頸，除了上述原

因之外，也面臨專業屬性及是否具備諮商心理師資格的問題，因在諮商心理師考照的結

構之下，如無證照之舞蹈治療師，較需要有個人獨特性而遊走於社會中實踐其理念。  

 

肆、 台灣舞蹈治療的學術研究現況 

 

從「應用」開始的舞蹈治療，「研究」較不是實務工作者最關心的主題。然而實務工

作者總會面臨到各類問題，也想要探究更好的方法，以利個案以及自身更精進。這時就

需要有更多的研究來支持其對身體表達的觀看、評量以及對動作心理歷程之探討。 

目前，在國際上藝術心理治療代表刊物《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不僅展現藝術

心理治療在國際上的研究，也能夠進一步牽引嶄新的未來發展趨勢及觀點。英國出版的、

《Body, Movement and Dance in Psychotherapy》期刊，致力於身體的引動所帶來心理轉

化進行辯證研究。美國的《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期刊，則採廣泛的視角

將舞蹈治療的應用層面與各類觀點納入。國內目前尚無藝術心理治療的專業期刊，相關

的文章大多出現在心理諮商、心理教育輔導等期刊，或在心理治療或精神醫療學界認可

之學術期刊中。對舞蹈治療來說，能以學術研究觀點陳述其療效，並採取歷程探究及實

證療效研究雙軌並進之作法，較能回應舞蹈治療實務及與其他領域學界對話的需求，以

下將略述這些年之學術研究成果： 

在療效歷程探究的論文之中，台灣最早一篇論述舞蹈治療實務的文章，是李宗芹於

2001年發表的〈舞動中與自我相遇：以北投 818 醫院的舞蹈治療為例〉（李宗芹，2001）。

此文於國軍北投 818 醫院精神科日間留院病房慢性精神病患的舞蹈治療歷程中，探討節

奏流動、創意表達及身體意象，著重舞蹈治療與內在心靈的聯繫，並以此對患者的自我

建構提供協助。繼之則有李宗芹（2011a）針對育幼院孩童之失落，以創造性方法說明一

對一舞蹈治療的轉化歷程。此外，於此同時，李宗芹並發表回顧評論文章，〈舞蹈治療

發展史中對身體運作理路的回顧與反思〉（李宗芹，2011b），此文對比「拉邦動作分析

/凱氏動作圖表模式」和「創造性模式/真實動作模式」間看待身體的差異，並進一步提出

兩種對身體的不同觀點，將影響到我們對身體的理解與表述，此文依此探問路徑，來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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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身體的認識論。 

此外，至2015年7月為止，亦有零星發表的碩博士論文，共有6篇碩士論文及3篇博士

論文，研究生可分三類，一是舞蹈研究所、一是心理教育及輔導諮商研究所、以及心理

研究所。提及之作法中，鄭鈴諭（2013）以質性訪談研究身體心理工作者的身體經驗與

助人發展的關係、陳欣婷（2008）、洪瑩慧（2007）以質性的敘事方法，探討對青少年

精神病患、憂鬱或毒癮患者療效；羅囿貞（2013）則以量性問卷評估的方式，探討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療效。有別於上述實務治療運用，另一類則以教育為主，包含蔡艾如

（2007）、林書瑀（2013）及莊秉蓉（2015）之碩士論文，主要針對舞蹈課程對於中學

生或大學生的情緒或覺察能力的提升效果進行探討，林育瑩（2015）以舞蹈與輔導論述

自我生涯的轉變與自我追尋的心路歷程。不過上述這些論文，雖應用舞蹈治療之技法或

概念，但較少觸及舞蹈治療究竟如何了解身體，以及並未對為何身體舞動可以達到心理

轉化。李宗芹（2010）以〈身體力場—舞蹈治療中的身體知識〉之論文探究身心關係以

及治療學意義上的問題，並提出「動勢擷取介入」工作方法，開發舞蹈治療理論與方法

學。跟隨此概念，朱慶琳（2014）以自閉症心理病理發展與舞蹈治療「動勢」理論基礎

下，提出自閉症類群幼兒共享式參與家長訓練之療效研究。 

其餘發表於國際期刊之論文，首先，Lee、Lin、Chiang及Wu（2013）對九二一震災

之兒童心理復原提出一個舞蹈治療模式的發現。此文以一個兒童的（地震）災難創傷團

體為例，探討創造性舞蹈治療的療癒機制，說明創傷經驗的身體意義在舞蹈治療中，透

過現場環境的扶持（holding）和創造性的表達引導兒童們得以在力量流動中進行個體/群

體的自我轉化工程。之後，Lee（2014）以身體想像（body imaginary）為題探討一位女性

憂鬱症個案，展現其身體與想像的關係，過程中引導其在舞步中認識而能真實感受自己，

看見自己的侷限與可能性。二文從此出發點來探究身心轉化的歷程，進而說明身心理機

制。 

學術研究的另一方向是量化實證研究，始自2013年，李宗芹進入政治大學任教後，

申請科技部（原國科會）之經費以挹注舞蹈治療「動勢擷取介入」研究。研究共同主持

人姜忠信為自閉症研究專家學者，二人合作發展對自閉症幼兒的舞蹈治療的應用研究。

本案先針對三名自閉症兒童進行創造性身體律動（玩身體）前導研究；修正前導中的問

題之後再進行正式研究，並由動勢中擷取可發展的向度進行心理介入，研究結果於2012

年IACAPAP（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年會發表（Lee, Chu, & Chiang, 2012），相關研究成果則發表於中華心理衛

生學刊（朱慶琳、姜忠信、李宗芹，2015）。此項研究為確立了身體律動對自閉症幼兒

的療效之後，方進行準實驗設計的組間研究，後續研究結果發表於國際自閉症重要期刊

《Autism》，此研究重要的貢獻在於針對過去針對自閉症兒童早期療育的困境，以創造

性律動的技法促進親子間的情感諧調，提出早期療育可發展的方向（Chiang, Chu, & Lee, 

2015）。2014年、2015年，李宗芹進行科技部青少女身體意象研究，此研究仍在進行中。 

由於李宗芹進入國立政治大學授課並於輔導諮商碩士學程中開設舞蹈治療相關課

程，並帶領碩士生進行研究，這使得舞蹈治療在學術研究上可持續獲得關注。此外，諮

輔碩士學程與台灣舞蹈治療研究協會合作，有興趣的心理諮商研究生，可以再增加舞蹈

治療專業技術，以利未來在助人的工作上可以更多樣性的應用舞蹈治療於不同需要的族

群。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wQFjAAahUKEwj_m4mFwe_GAhWCJpQKHQ1zBPk&url=http%3A%2F%2Fndltd.ncl.edu.tw%2Fcgi-bin%2Fgs32%2Fgsweb.cgi%3Fo%3Ddnclcdr%26s%3D%2522%25E6%259D%258E%25E5%25AE%2597%25E8%258A%25B9%2522.ad%2520or%2520%2522%25E6%259D%258E%25E5%25AE%2597%25E8%258A%25B9%2522.au.%26searchmode%3Dbasic&ei=uPOvVf_fH4LN0ASN5pHIDw&usg=AFQjCNGw2_WHhVreWtKmXT5poVWIJeQuVQ&sig2=VeDTAltrzAzFpJcDiRV_RA&bvm=bv.98197061,d.d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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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未來發展的限制及優勢 

 

到目前為止，舞蹈治療在台灣的研究所當中，才開始有初步的課程架構，在心理諮

商的領域中，是非常年輕的一門學科。仍有待繼續與心理、諮商輔導的領域學者專家多

交流來發展其研究的範圍及身體方法學的建立。 

在歐美等地的舞蹈治療師，除了具備舞蹈治療的認證之外，大都具備心理師、諮商

師、社工、護理或其它等專業訓練認證。也就是說，他們對於心理治療、諮商、輔導的

領域是熟悉的，在這個基礎下使用舞蹈治療的「技術」，來從事心理治療或諮商輔導的工

作，從關心個案的個人支持系統、自我成長、問題處理的決策機制及道德觀點中幫助個

案從複雜的情形中發現問題或議題。 

從現實層面來看，目前在台灣的認證舞蹈治療師共 23 位，具臨床心理師證照者 4

位、職能治療師有 1 位、諮商心理師 2 位，從社會現實層面來看，要在體制中實踐舞蹈

治療，在心理師的結構之下，較易有專業的發展；當然，舞蹈治療師並不受心理師法的

約束，無心理師證照者亦可以舞蹈治療師的身分穿梭在社會各領域中發揮其影響力，對

於一些有心的助人工作者來說，是否有心理師證照，似已非關緊要。他們仍能在各場域

中快樂做自己喜愛的事情。 

個人以為，舞蹈治療的最大優勢為創造性的「身體探索」與透過身體的「關係互動」。

創造性的身體探索，對成人的方法是使用身體各部位、動作元素，在過程中察覺自己、

感知自身與心理感覺聯繫；對於兒童來說，是一種「玩身體」，在玩中學習與他人接觸，

以及與人分享感覺（Erfer, 2006）。此外，舞蹈治療中的關係，其特別之處為治療師從自

己的身體感知來了解當事人處在當下（here and now）的身體反應，並以動作來引導其表

達內心感受與需求，這個關係發展的核心是動覺同理（kinesthetic empathy），身體中的

「互為主體」的運作模式，使當事人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存在（Fischman, 2009）。這個特

性正如吳靜吉教授所言：舞蹈治療送給人們的三項禮物是－自我發展、身體表達、關係

互動，這三項是口語為主的心理治療所不足的3。 

縱觀「舞蹈治療」在台灣的發展，目前最需要的是更多的「身心轉化研究」與「身

體方法學」的建立。這十年來在實務應用上是豐富了，然而需要更多的研究論述說明身

體舞動轉化心理的機制。換言之，身體表達、身體關係發展與自我之間的構成，要奠基

在怎樣的理論及方法學中來討論？這是一個饒富趣味且挑戰很大的工作，然這兩個基礎

的建立，方能讓身體的表達具體展現，讓舞蹈治療的專業成長有所依歸，期待在學術部

落中有興趣的學者們能加入研究行列，在自由呼吸的空間中，我們相互學習切磋。 

 

陸、後記：舞蹈治療專題主編語 

 

「舞蹈」的「治療」無論與其它的心理治療如何的不同，都是為了讓人獲得某種「轉

化」而進行的努力，它們都是要「讓…發生」、要讓人的存在處境從「此地」過渡到「他

方」。在過去的時光中，我時常問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真正「使得上力」的或「轉得過

去」的可能路徑是什麼？無論何種取向的舞蹈治療幾乎如初一轍地，要去除身體固定的、

習得的、規訓的身體模式，讓身體進入流動，此種動態過程很明朗的展現舞蹈治療的獨

                                                 
3
 2013 年 9 月吳靜吉教授於國立政治大學創造力講座時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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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本期呈現給各位讀者的二篇專題論文，一為邱惟真的〈台灣舞蹈治療倫理守則之

建構歷程及其詮釋〉，提出了舞蹈治療在實務工作上需注意的倫理問題；另一篇為李

宗芹的〈創造性取向之舞蹈治療支持團體：以庇護家園的青少女為例〉，此文從創造性

體驗引導青少女擴展身體經驗開始，繼之與身體經驗對話突顯身體感受與自我的關係，

探討身體經驗與自我建構的關聯。 

本期專題感謝主編的支持，本次專題所刊載的文章，只是舞蹈治療的一小部分，期

待未來更多的對話與思考，期許更多的觀點與論述。舞蹈治療的開啟綻放，仍有待大家

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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